


 — 2 —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工科试验班（先进材

料与智能制造类）专业类准入实施细则 

（2024 年 12 月 20 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4 年第 43

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 2024 年 12 月 21 日材料科学与工程

学院发布） 

根据学校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的办学规模、师资力量、

教学条件和行业发展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1.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综合考虑学生道德品质、

学习成绩、兴趣特长等，择优选拔接收符合本专业类培养要

求的学生。 

2.学院成立专业类准入工作领导小组、专业类准入考核

专家组和专业类准入监督小组。领导小组由院长、教学副院

长和院领导班子组成；专业类准入考核专家组组长、副组长

分别由大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担任，组员由大类

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、各专业方向教学副主任和教学秘书组

成；专业类准入监督小组组长由学院党委书记担任，组员由

学院督导组成员和各党支部书记组成。专业类准入考核专家

组和专业类准入监督小组名单需上报专业类准入工作领导

小组审批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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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品行表现优良，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。 

2.高考科类为理科或综合改革选考“物理”的学生，不接

收文史类学生。 

3.完成大一学年全部课程。 

三、接收计划 

根据学校招生要求以及办学规模、师资力量、教学条件

等确定合理的接收人数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1.学生本人提出申请。 

2.学院对申报学生进行资格审查。 

3.专业类准入工作领导小组对申请准入的学生进行初选，

确定参加面试学生名单，参加面试的学生人数不超过本专业

类可接收人数的 120%。初选依据为学生第一学年平均学分

绩。 

4.学院准入考核环节采取结构化面试考核。学院专业类

准入考核专家组主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进

行考核，并给出准入面试考核成绩（满分 50分）。 

5.录取原则按照综合考评总分数排序，择优录取，面试

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。综合考评成绩=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

（100分）+专业类准入面试考核成绩（50分）=150分。 

6.不参加面试考核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准入资格。 

7.对拟接收转专业（集群/类）学生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为 3天。 





 — 5 — 

材料学院专业准入遴选面试考核表 

学生姓名： 学号： 

平均学分绩  原专业排名  

考核项目 考核指标 满分 得分 

专业素质和能力 

①对原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

掌握情况 
15  

②外语水平和能力 5  

③对转入专业的认知 5  

综合素质和能力 

①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、兴

趣爱好、身心健康状况等 
10  

②实践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 10  

③人文素养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

等 
5  

总  分 50  

考核评语： 

 

 

 

 

 

考核专家： 

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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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学院专业准入遴选面试考核表 

（特殊专长） 

学生姓名： 学号： 

考核项目 考核指标 满分 得分 

专业素质和能力 

①对原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

掌握情况 
10  

②外语水平和能力 5  

③对转入专业的认知 5  

综合素质和能力 

①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、兴

趣爱好、身心健康状况等 
5  

②实践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 10  

③人文素养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

等 
5  

特殊专长 
发表论文、申请专利、参加高水

平竞赛等 
10  

总  分 50  

考核评语： 

 

 

 

考核专家： 

年    月     日 

 


